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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部分内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内容，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吴佩芳、冯学理、李文娟、段仚、

沙建东、陈卿、爱伦、付晓军、释加才让、北京中关村瞪羚投资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睿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久太方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久太方合”）、北京金慧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茅台建信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新余宏兴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金慧丰皓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中创汇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景德镇安鹏汽车产业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北京天宜上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宜上佳”）97.6750%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现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对本次交易方案

中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和超额业绩奖励安排进行调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事项已经交易相关各方充分协商同意，调整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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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调整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原交

易方案重大调整。本次重组调整后的方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但方案调整后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综上，我们对本次调整后的交易方案表示认可，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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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部分内容的事前认可

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 

 

                                                                      

         于团叶                   周文军                  罗实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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